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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公報係訂定所得稅之會計處理準則。 

第 二 條 所得稅包括以課稅所得為基礎之所有國內及國外稅款。子公司、關聯企業或聯

合協議因分配盈餘予企業應繳納之扣繳稅款，亦屬所得稅。 

第 三 條 所得稅會計處理，係對已認列於財務報表之交易及其他事項，認列其當期及未

來租稅後果。認列之所得稅金額，分為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 

貳、定  義 

第 四 條 本公報用語定義如下：  

1. 會計利潤：係指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決定之本期稅前損益。 

2.  課稅所得（課稅損失）：係指依稅法規定所決定之本期所得或損失，據以計

算應付或可回收之所得稅。 

3.  所得稅費用（所得稅利益）：係指於決定本期損益時，與當期所得稅及遞延

所得稅有關之彙總數。 

4. 當期所得稅：係指依某一期間課稅所得或課稅損失決定之應付或可回收所得

稅金額。 

5.  課稅基礎：係指報稅時歸屬於資產或負債之金額。參見本公報第五條至第七

條。 

6. 暫時性差異：係指資產或負債於資產負債表之帳面金額與其課稅基礎之差

異。暫時性差異可能為下列二者之一： 

(1) 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係指當資產或負債之帳面金額回收或清償，於決定

未來期間之課稅所得或課稅損失時，將產生應課稅金額之暫時性差異。

參見本公報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 

(2)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係指當資產或負債之帳面金額回收或清償，於決定

未來期間之課稅所得或課稅損失時，將產生可減除金額之暫時性差異。

參見本公報第十六條至第二十條。 

7.  遞延所得稅負債：係指與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有關之未來期間應付所得稅金

額。 

8. 遞延所得稅資產：係指與下列各項有關之未來期間可回收所得稅金額： 

(1)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 

(2) 未使用課稅損失遞轉後期。 

(3) 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遞轉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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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計準則 

課稅基礎 

第 五 條 資產之課稅基礎，係指報稅時可減除之金額，以抵銷當企業回收該資產之帳面

金額時，所流入之應課稅經濟效益。若該等經濟效益不課稅，則資產之課稅基

礎等於其帳面金額。例如： 

1. 機器成本為 100 元，報稅時已於當期及前期減除折舊 30 元，剩餘成本可於

未來期間以折舊或處分時減除，報稅時使用該機器所產生之收入應課稅，則

機器之課稅基礎為 70 元。 

2. 應收帳款之帳面金額為 100 元，相關之收入已包含在課稅所得或課稅損失

中，則應收帳款之課稅基礎為 100 元。 

3. 應收放款之帳面金額為 100 元，該放款之償還無租稅後果，故放款之課稅基

礎為 100 元。 

4. 轉投資國內企業之應收股利帳面金額為 100 元，報稅時該股利不計入所得額

課稅，則該應收股利之課稅基礎為 100 元。 

第 六 條 負債之課稅基礎，係指其帳面金額減去未來期間報稅時與該負債有關之可減除

金額。收入若為預收，該負債之課稅基礎係其帳面金額減去未來期間不必課稅

之任何收入金額。例如： 

1. 應付費用之帳面金額為 100 元，報稅時相關之費用已減除，則應付費用之課

稅基礎為 100 元。 

2. 應付保固費用之帳面金額為 100 元，報稅時相關之費用將於支付時減除，則

應付保固費用之課稅基礎為 0 元。 

3. 應付借款之帳面金額為 100 元，該借款之償還無租稅後果，故應付借款之課

稅基礎為 100 元。 

4. 應付罰鍰之帳面金額為 100 元，報稅時該罰鍰不得減除，則應付罰鍰之課稅

基礎為 100 元。 

第 七 條 有些項目有課稅基礎，但未於資產負債表中認列為資產及負債。例如，研究成

本於發生當期認列為費用，以決定會計利潤，但於決定課稅所得或課稅損失時，

可能須於以後期間方可減除。該研究成本之課稅基礎（即稅捐機關允許於未來

期間減除之金額）與帳面金額（零）間之差額，為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將產生

遞延所得稅資產。 

當期所得稅資產或負債之認列與衡量 

第 八 條 企業應將本期及前期依課稅所得計算之應付所得稅尚未支付之範圍，認列為當

期所得稅負債。若本期及前期已付金額超過該等期間應付金額，則超過部分應

認列為當期所得稅資產。 

第 九 條 當期所得稅負債或資產，應以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立法並適用之稅率及稅法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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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預期應付或可回收之所得稅金額衡量。 

第 十 條 企業依稅法規定，須就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費用，應俟當年度盈

餘於次年股東會通過盈餘分配案後，始就其未分配盈餘部分，依稅法規定計算

應付之所得稅，認列為當期所得稅費用。 

遞延所得稅之認列 

一般認列原則 

第 十一 條 若企業預期資產或負債帳面金額之回收或清償，很有可能使未來所得稅支付金

額，大於或小於在回收或清償沒有租稅後果下之支付金額，應認列遞延所得稅

負債或遞延所得稅資產，但本公報另有規定者除外。若企業預期資產或負債帳

面金額之回收或清償不影響課稅所得，則不產生遞延所得稅負債或遞延所得稅

資產。 

第 十二 條 企業應將過去交易或事項所產生之未來期間可回收或應付稅款，認列為遞延所

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例如，資產或負債認列於資產負債表之帳面金額

與課稅基礎之差異，以及未使用課稅損失與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遞轉後期等，所

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 

應課稅暫時性差異 

第 十三 條 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皆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但下列情形除外： 

1. 商譽之原始認列。 

2. 非屬企業合併之交易中，資產或負債之原始認列，該交易於交易當時同時符

合下列條件： 

(1) 不影響會計利潤。 

(2) 不影響課稅所得或課稅損失。 

(3) 未產生相等之應課稅及可減除暫時性差異。 

對於與投資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權益相關之應課稅暫時性差

異，應依本公報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 

第十三之一條 一項非屬企業合併之交易可能導致一項資產及一項負債之原始認列，且於交

易當時既不影響會計利潤亦不影響課稅所得。例如，某些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項目原始認列時，企業可能須估計未來拆卸、移除及復原其所在地點之成本，

並將該成本認列為負債準備及資產成本之一部分。此等交易中可能因資產及

負債之原始認列而產生相等之應課稅及可減除暫時性差異（視適用之稅法而

定）。本公報第十三條及第十六條所提供之豁免不適用於此等暫時性差異，且

企業應認列任何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資產。 

第 十四 條 當收益或費損計入會計利潤之期間，與計入課稅所得之期間不同時，將產生暫

時性差異。此類暫時性差異亦稱為時間性差異。此類應課稅暫時性差異，因而

產生遞延所得稅負債例示如下： 

1. 當會計上採用直線法折舊而課稅採用加速折舊時，將產生應課稅暫時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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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並導致遞延所得稅負債。反之，將產生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並導致遞延

所得稅資產。 

2. 發展成本可能於決定會計利潤時資本化，並於未來期間攤銷，但於決定課稅

所得時，則於實際發生時減除。由於此發展成本已從課稅所得中減除，其課

稅基礎為零。暫時性差異為發展成本帳面金額與其課稅基礎（零）之差額。 

第 十五 條 下列情況將產生暫時性差異： 

1. 企業合併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可辨認負債以公允價值認列，但報稅

時並未作相應之調整。 

2. 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或重估價，但報稅時並未作相應之調整。 

3. 企業合併時產生之商譽。 

4. 資產或負債原始認列時，課稅基礎與其原始帳面金額不同。 

5. 投資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或聯合協議權益之帳面金額，與該投資或權

益之課稅基礎不同。 

前項暫時性差異並非均產生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見本公報第十

三條及第十六條）。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 

第 十六 條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在其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使用之範圍內，應認列遞延

所得稅資產。但遞延所得稅資產係由某項交易之資產或負債原始認列所產生，

該交易非屬企業合併，且於交易當時同時符合下列條件，則不得認列： 

1. 不影響會計利潤。 

2. 不影響課稅所得或課稅損失。 

3. 未產生相等之應課稅及可減除暫時性差異。 

對於與投資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權益相關之可減除暫時性差

異，應依本公報第二十九條之規定，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第 十七 條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之迴轉，將產生未來期間決定課稅所得時之減除金額。惟以

減少支付所得稅之方式所帶來之經濟效益，僅於企業賺取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

抵銷減除金額時，方會流入企業。因此，企業僅於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可

減除暫時性差異使用時，方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第 十八 條 當在同一稅捐機關下，同一納稅主體有足夠之應課稅暫時性差異，預期在下列

期間迴轉時，企業很有可能產生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使用： 

1. 與可減除暫時性差異預期迴轉之相同期間。 

2. 遞延所得稅資產產生之課稅損失，可遞轉前期或後期之期間。 

在前項情況下，應於可減除暫時性差異產生之當期，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第 十九 條 當在同一稅捐機關下，與同一納稅主體有關之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不足時，遞延

所得稅資產之認列，僅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限： 

1. 企業於可減除暫時性差異迴轉之同一期間，或於遞延所得稅資產產生之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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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可遞轉前期或後期之期間，很有可能產生足夠之課稅所得，且該所得係

在同一稅捐機關下，與同一納稅主體有關。在評估未來期間是否有足夠之課

稅所得時，企業不考量預期於未來期間原始產生之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所形成

之應課稅金額，因該可減除暫時性差異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其本身須有

未來期間之課稅所得可供使用。 

2. 企業有稅務規劃機會，於適當期間產生課稅所得。 

第 二十 條 若企業合併產生之商譽，其帳面金額小於課稅基礎，該差異會產生遞延所得稅

資產。商譽原始認列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在很有可能產生課稅所得以供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使用之範圍內，應作為企業合併會計處理之一部分予以認

列。 

第二十一條  被收購者之課稅損失遞轉後期，或其他遞延所得稅資產之潛在效益，於企業合

併原始會計處理時，可能不符合單獨認列之條件，但後續可能實現。企業所取

得之遞延所得稅利益，於企業合併後實現者，應依下列方式認列： 

1.在衡量期間（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內，

由於存在收購日之事實與情況之新資訊而認列所取得之遞延所得稅利益，應

作為減少與該收購有關之商譽帳面金額。若商譽之帳面金額為零，則剩餘之

遞延所得稅利益應認列為損益。 

2.其他所取得之遞延所得稅利益於實現時，應依其性質認列為損益、其他綜合

損益或權益。 

未使用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 

第二十二條 企業對於未使用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遞轉後期，在未來很有可能產生

課稅所得以供其使用之範圍內，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第二十三條 企業於評估未來將產生課稅所得，以供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抵減使

用之可能性時，應考量下列條件： 

1. 企業是否有足夠之應課稅暫時性差異，該差異係在同一稅捐機關下，與同一

納稅主體有關，且將產生應課稅金額以供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抵

減使用。 

2. 在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逾期前，企業是否很有可能將產生課

稅所得。 

3. 產生未使用課稅損失之可辨認原因，是否不太可能再發生。 

4. 企業是否有稅務規劃機會，於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抵減可扣抵之

期間產生課稅所得。 

在並非很有可能產生課稅所得，以供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抵減使用

之範圍內，不得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未使用課稅損失之存在，係未來可能不會有課稅所得之強烈證據。因此，當企

業過去有近期虧損時，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抵減之遞延所得稅資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二號「所得稅」第三次修訂草案 

6 

 

產，應僅於有足夠之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或有具說服力之其他證據顯示，將有

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其使用時，方得認列。 

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重評估 

第二十四條 企業應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重評估未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若未來課稅

所得使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回收變成很有可能，於可回收之範圍內，應認列先前

未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投資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權益 

第二十五條 當投資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權益之帳面金額，亦即母公司或

投資公司對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或被投資公司淨資產（包括商譽之帳面

金額）之份額，與該投資或權益之課稅基礎（通常為成本）不同時，將產生暫

時性差異。 

前項差異可能由多種不同之情況產生，例如： 

1. 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有未分配利潤。 

2. 當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不同國家時，匯率之變動。 

3. 將投資關聯企業之帳面金額沖減至可回收金額。 

第二十六條 企業對於與投資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權益相關之所有應課稅

暫時性差異，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但在同時符合下列二條件之範圍內除外： 

1. 母公司、投資者或聯合協議之一方可控制暫時性差異迴轉之時點。 

2. 該暫時性差異很有可能於可預見之未來不會迴轉。 

第二十七條 由於母公司控制其子公司之股利政策，故可控制與該投資相關之暫時性差異

（包括未分配利潤及外幣換算差異數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迴轉之時點。因此，

一旦母公司決定該利潤不會於可預見之未來分配時，母公司不認列遞延所得稅

負債。相同之考量亦適用於對分公司之投資。 

第二十八條 關聯企業之投資者，並未控制該企業，且通常無法決定該企業之股利政策。因

此，在無協議規定關聯企業之利潤於可預見之未來不分配時，投資者應認列與

投資該關聯企業相關之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負債。在某些情

況下，投資者可能無法決定若回收投資關聯企業成本時應支付之稅額，但可決

定該稅額將等於或超過一最低金額。在此情況下，遞延所得稅負債應依此金額

衡量。 

第二十九條 企業對於投資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權益所產生之可減除暫時

性差異，於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範圍內，始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1. 該暫時性差異很有可能於可預見之未來迴轉。 

2. 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該暫時性差異使用。 

遞延所得稅之衡量 

第 三十 條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應以預期資產實現或負債清償當期之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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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該稅率應以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立法之稅率及稅法為基礎。 

第三十一條 當不同課稅所得級距適用不同稅率時，遞延所得稅費用或利益，以及相關遞延

所得稅負債或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衡量，應採用預期適用於遞延所得稅資產實

現，或遞延所得稅負債清償之各該期間課稅所得或課稅損失之已立法之平均稅

率。 

第三十二條 企業應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檢視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若很有可能

無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遞延所得稅資產部分或全部之利益使用，針對無法使

用之部分，應減少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在變成很有可能有足夠課稅所

得之範圍內，原已減少之金額應予迴轉。 

第三十三條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不得折現。 

肆、表達與揭露 

表達 

分攤至綜合損益與權益 

第三十四條 企業應將產生所得稅費用或利益之交易或其他事項相關之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依該等相關交易或事項之性質認列為繼續營業單位損益、停業單位損益、其他

綜合損益或權益。 

區分流動與非流動 

第三十五條 企業於資產負債表中，按流動資產與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與非流動負債之分

類分別列報時，不得將遞延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分類為流動資產或流

動負債。 

互抵 

第三十六條 企業僅於有法定執行權利將所認列之金額互抵，且意圖以淨額基礎清償，或同

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始應將當期所得稅資產與當期所得稅負債互抵，或

將遞延所得稅資產與遞延所得稅負債互抵。 

揭露 

第三十七條 企業應分別揭露所得稅費用或利益之主要構成項目，包括下列各項： 

1. 當期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2. 前期所得稅於本期認列為當期所得稅之調整數。 

3. 與暫時性差異之原始產生及迴轉有關之遞延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4. 與稅率變動或新稅目課徵有關之遞延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5. 前期未認列之課稅損失、所得稅抵減或暫時性差異，用以減少當期所得稅費

用及遞延所得稅費用所產生之利益。 

6. 依本公報第三十二條之規定，遞延所得稅資產之沖減，或先前沖減之迴轉，

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二號「所得稅」第三次修訂草案 

8 

 

7. 會計政策變動及錯誤，因無法追溯處理而計入損益之相關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第三十八條 企業亦應分別揭露下列各項： 

1. 與其他綜合損益各組成項目有關之當期及遞延所得稅金額。  

2. 與直接借記或貸記權益項目有關之當期及遞延所得稅彙總數。  

3. 以下列方式之一，說明所得稅費用或利益與會計利潤之關係： 

(1) 於所得稅費用或利益與會計利潤乘以適用稅率之乘積間作數字調節，

並揭露計算之適用稅率。 

(2) 於平均有效稅率與適用稅率間作數字調節，並揭露計算之適用稅率。 

4. 適用稅率與前一會計期間變動之說明。 

5. 各類暫時性差異、未使用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之下列資訊： 

(1) 報導期間結束日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之金額。 

(2) 曾有近期虧損時，對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抵減認列遞延所

得稅資產之金額及理由。 

6. 未於資產負債表中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未使用課稅損

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之金額，若其存在有效期限，該有效期限。 

7. 與投資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權益相關之暫時性差異，未認

列遞延所得稅負債之彙總金額。 

8. 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金額。 

 

伍、附  則 

第三十九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發布，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十月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七月六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

○月○日第三次修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推延適用本公報第

一次修訂條文。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誤」

第一次修訂條文之規定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報導期間適用本公報第三次

修訂條文，並得提前適用。企業若提前適用該等修正內容，應揭露該事實。 

第 四十 條  首次適用本公報第三次修訂條文之企業，於最早表達比較期間開始日應： 

1. 對拆卸、移除與復原及類似負債，以及與其相應認列為相關資產成本一部分

金額之所有可減除及應課稅暫時性差異，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在很有可能

有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扣除使用之範圍內）及遞延所得稅負債。 

2. 認列初次適用該等修正之累積影響數，作為該日保留盈餘（或權益之其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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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如適當時）初始餘額之調整。 

企業應對拆卸、移除與復原義務以外之交易推延適用本公報第三次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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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新舊條文對照表 

第三次修訂條文 第二次修訂條文 說  明 

第 二 條 所得稅包括以課稅所得為

基礎之所有國內及國外稅

款。子公司、關聯企業或

聯合協議因分配盈餘予企

業應繳納之扣繳稅款，亦

屬所得稅。 

第 二 條 所得稅包括以課稅所得為

基礎之所有國內及國外稅

款。子公司、關聯企業或

合資因分配盈餘予企業應

繳納之扣繳稅款，亦屬所

得稅。 

配合國際會

計準則第

12 號「所

得稅」，修

改本公報規

範之所得稅

之範圍。 

 

第 十三 條 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皆

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

但下列情形除外： 

1.商譽之原始認列。 

2.非屬企業合併之交易

中，資產或負債之原始

認列，該交易於交易當

時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 不影響會計利潤。 

  (2) 不影響課稅所得或

課稅損失。 

  (3) 未產生相等之應課

稅及可減除暫時性

差異。 

對於與投資子公司、分公

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

權益相關之應課稅暫時

性差異，應依本公報第二

十六條之規定，認列遞延

所得稅負債。 

第 十三 條 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皆

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

但下列情形除外： 

1.商譽之原始認列。 

2.非屬企業合併之交易

中，資產或負債之原始

認列，該交易於當時既

不影響會計利潤，亦不

影響課稅所得或課稅

損失。 

對於與投資子公司、分公

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權益

相關之應課稅暫時性差

異，應依本公報第二十六

條之規定，認列遞延所得

稅負債。 

1.限縮遞延

所得稅負

債認列之

豁免之範

圍。 

2.配合本公

報第二條

之修訂條

文作文字

修改。 

第十三之一條  一項非屬企業合併之交     

易可能導致一項資產及一

項負債之原始認列，且於

交易當時既不影響會計利

無 新增此條文

以闡明前條

認列之豁免

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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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修訂條文 第二次修訂條文 說  明 

潤亦不影響課稅所得。例

如，某些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項目原始認列時，企

業可能須估計未來拆卸、

移除及復原其所在地點之

成本，並將該成本認列為

負債準備及資產成本之一

部分。此等交易中可能因

資產及負債之原始認列而

產生相等之應課稅及可減

除暫時性差異（視適用之

稅法而定）。本公報第十

三條及第十六條所提供之

豁免不適用於此等暫時性

差異，且企業應認列任何

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負債

及資產。 

第 十五 條 下列情況將產生暫時性差

異： 

1.企業合併所取得之可

辨認資產及承擔之可

辨認負債以公允價值

認列，但報稅時並未

作相應之調整。 

2.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

或重估價，但報稅時

並未作相應之調整。 

3.企業合併時產生之商

譽。 

4.資產或負債原始認列

時，課稅基礎與其原

始帳面金額不同。 

5.投資子公司、分公

司、關聯企業或聯合

協議權益之帳面金

額，與該投資或權益

第 十五 條 下列情況將產生暫時性差

異： 

1.企業合併所取得之可

辨認資產及承擔之可

辨認負債以公允價值

認列，但報稅時並未

作相應之調整。 

2.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

或重估價，但報稅時

並未作相應之調整。 

3.企業合併時產生之商

譽。 

4.資產或負債原始認列

時，課稅基礎與其原

始帳面金額不同。 

5.投資子公司、分公

司、關聯企業或合資

權益之帳面金額，與

該投資或權益之課稅

配合本公報

第二條之修

訂條文作文

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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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修訂條文 第二次修訂條文 說  明 

之課稅基礎不同。 

前項暫時性差異並非均

產生遞延所得稅資產或

遞延所得稅負債（見本公

報第十三條及第十六

條）。 

基礎不同。 

前項暫時性差異並非均

產生遞延所得稅資產或

遞延所得稅負債（見本公

報第十三條及第十六

條）。 

第 十六 條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在其

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

使用之範圍內，應認列遞

延所得稅資產。但遞延所

得稅資產係由某項交易之

資產或負債原始認列所產

生，該交易非屬企業合

併，且於交易當時同時符

合下列條件，則不得認

列： 

1.不影響會計利潤。 

2.不影響課稅所得或課

稅損失。 

3.未產生相等之應課稅

及可減除暫時性差

異。 

對於與投資子公司、分

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

協議權益相關之可減除

暫時性差異，應依本公

報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第 十六 條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在其

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

使用之範圍內，應認列遞

延所得稅資產。但遞延所

得稅資產係由某項交易之

資產或負債原始認列所產

生，該交易非屬企業合併，

且於交易當時既不影響會

計利潤，亦不影響課稅所

得或課稅損失者，不得認

列。 

對於與投資子公司、分公

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權益

相關之可減除暫時性差

異，應依本公報第二十九

條之規定，認列遞延所得

稅資產。 

1.限縮遞延

所得稅資

產認列之

豁免之範

圍。 

2.配合本公

報第二條

之修訂條

文作文字

修改。 

投資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

協議權益 

第二十五條 當投資子公司、分公司、

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權益

之帳面金額，亦即母公司

或投資公司對子公司、分

公司、關聯企業或被投資

公司淨資產（包括商譽之

投資子公司、分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

權益 

第二十五條 當投資子公司、分公司、

關聯企業及合資權益之帳

面金額，亦即母公司或投

資公司對子公司、分公司、

關聯企業或被投資公司淨

資產（包括商譽之帳面金

配合本公報

第二條之修

訂條文作文

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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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修訂條文 第二次修訂條文 說  明 

帳面金額）之份額，與該

投資或權益之課稅基礎

（通常為成本）不同時，

將產生暫時性差異。 

前項差異可能由多種不

同之情況產生，例如： 

1. 子公司、分公司、關聯

企業及聯合協議有未

分配利潤。 

2.當母公司及其子公司

在不同國家時，匯率之

變動。 

3.將投資關聯企業之帳

面金額沖減至可回收

金額。 

額）之份額，與該投資或

權益之課稅基礎（通常為

成本）不同時，將產生暫

時性差異。 

前項差異可能由多種不

同之情況產生，例如： 

1.子公司、分公司、關聯

企業及合資有未分配

利潤。 

2.當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在

不同國家時，匯率之變

動。 

3.將投資關聯企業之帳面

金額沖減至可回收金

額。 

第二十六條 企業對於與投資子公司、

分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

協議權益相關之所有應課

稅暫時性差異，應認列遞

延所得稅負債。但在同時

符合下列二條件之範圍內

除外： 

1.母公司、投資者或聯

合協議之一方可控制

暫時性差異迴轉之時

點。 

2.該暫時性差異很有可

能於可預見之未來不

會迴轉。 

第二十六條 企業對於與投資子公司、

分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

權益相關之所有應課稅暫

時性差異，應認列遞延所

得稅負債。但在同時符合

下列二條件之範圍內除

外： 

1.母公司、投資者或合資

者可控制暫時性差異

迴轉之時點。 

2.該暫時性差異很有可能

於可預見之未來不會

迴轉。 

配合本公報

第二條之修

訂條文作文

字修改。 

第二十九條 企業對於投資子公司、分

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

議權益所產生之可減除暫

時性差異，於同時符合下

列條件之範圍內，始認列

遞延所得稅資產： 

1.該暫時性差異很有可能

第二十九條 企業對於投資子公司、分

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權

益所產生之可減除暫時性

差異，於同時符合下列條

件之範圍內，始認列遞延

所得稅資產： 

1.該暫時性差異很有可能

配合本公報

第二條之修

訂條文作文

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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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修訂條文 第二次修訂條文 說  明 

於可預見之未來迴轉。 

2.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

所得以供該暫時性差

異使用。 

於可預見之未來迴轉。 

2. 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

稅所得以供該暫時性

差異使用。 

第三十八條 企業亦應分別揭露下列各

項： 

            1. 與其他綜合損益各組成

項目有關之當期及遞延

所得稅金額。 

             …… 

            7.與投資子公司、分公司、

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權

益相關之暫時性差異，

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

之彙總金額。 

            8.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金額。 

第三十八條 企業亦應分別揭露下列各

項： 

            1. 與其他綜合損益各組成

項目有關之當期及遞延

所得稅金額。 

             …… 

            7.與投資子公司、分公司、

關聯企業及合資權益相

關之暫時性差異，未認

列遞延所得稅負債之彙

總金額。 

            8.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金額。 

配合本公報

第二條之修

訂條文作文

字修改。 

第三十九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

年十月二十一日發布，於

中華民國一○七年十月三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一二年七月六日第二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三年○月○日第三次修

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

七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

之報導期間推延適用本

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政

策、會計估計值變動及錯

誤」第一次修訂條文之規

定時，同時適用本公報第

二次修訂條文。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一

第三十九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

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發

布，於中華民國一○七

年十月三日第一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

年七月六日第二次修

訂。 

企業應於中華民國一○

七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

之報導期間推延適用本

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 

企業應於適用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第四號「會計

政策、會計估計值變動

及錯誤」第一次修訂條

文之規定時，同時適用

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

文。 

配合本公報

第三次修

訂，增加第

三次修訂日

期及生效

日，並規定

企業應於中

華民國一一

四年一月一

日以後開始

之報導期間

推延適用本

公報第三次

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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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修訂條文 第二次修訂條文 說  明 

四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

之報導期間適用本公報

第三次修訂條文，並得提

前適用。企業若提前適用

該等修正內容，應揭露該

事實。 

第四十條 首次適用本公報第三次修

訂條文之企業，於最早表

達比較期間開始日應： 

1.對拆卸、移除與復原及

類似負債，以及與其相

應認列為相關資產成

本一部分金額之所有

可減除及應課稅暫時

性差異，認列遞延所得

稅資產（在很有可能有

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

暫時性差異扣除使用

之範圍內）及遞延所得

稅負債。 

2.認列初次適用該等修

正之累積影響數，作為

該日保留盈餘（或權益

之其他組成部分，如適

當時）初始餘額之調

整。 

企業應對拆卸、移除與復

原義務以外之交易推延

適用本公報第三次修訂

條文。 

無 明定首次適

用本公報第

三次修訂條

文之企業，

於最早表達

比較期間開

始日之會計

處理。 

 


